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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序 

2022年10月，本書初版刊行，即將屆滿二年。初版刊行後不
久，適逢警械使用條例修正，包含增訂視為警械、逕行射擊以及設

置警械使用調查小組，並修正警械種類的訂定機關、使用警械之國

家賠償與損失補償等相關規定，修正幅度不可謂不大；而對於本次

之修正，學者間也賦予相當大之關注。 

本次改版，主要是配合警械使用條例之修正，蒐集學者間對於

本次修正之諸多寶貴見解，而針對第三編進行大幅度的調整與增刪

修正；同時，也對於這段期間警察實務所面臨以及課堂上學生所提

之相關問題，擇要在本書適當處所予以增補論述並提供參考之淺

見。 

王星偉學棣於本書之改版，協助蒐集資料與校對，耗費相當之

時間與心力，特此致謝。 

陳景發 
202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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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警察法規是警察特考的考科之一，包含警察法，警察職權行使

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七種主要的警察法規範。目前坊間有不少針

對上述個別法規範撰寫的逐條解說書，但總體性的針對警察法規進

行解說的書籍卻不多。為能一方面於上課時作為教學的教材，一方

面幫助有志參加考試讀者使用，特別規劃本書出版，以達到雙效合

一、減少閱讀的負擔。 

本書主要提供給初次學習警察法規的學生，例如警大生、警專

生，以及一般大學畢業想要報考警察特考（外軌）的學生使用，當

然，現職警察同仁也可以從本書中找到可供思考、解決實務問題之

參考答案。因此，為了便利這些初學警察法規的學生，能更容易的

理解其內涵，本書不採用過於艱澀的法學論述方式，而是依照個別

警察法規範進行最簡便的大綱編排，並分別加以解說；同時，透過

〔案例〕解析，儘量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而後針對須要進一

步研究的地方，再以〔深入研究〕的方式，提出問題點供讀者深入

思考。此外，本書亦在適當處所放入一些歷屆特考考題，讓讀者能

即時自我測驗學習成效。 

警察法規是一門法律課程，所以在上課解說時，如果時間允

許，作者會從〔全國法規資料庫〕、〔月旦知識庫〕等相關網站

上，同時找出適用或者具爭議的法條、實務見解，讓同學知道法律

是怎麼規定的，同時學習如何去解釋法律。換言之，作者想要提醒

讀者，閱讀本書時，務必同時關照相關法律之規定，這樣才不會離

題太遠。特別是一般大學非法律系畢業想要報考警察特考的同學，

更應該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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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概要性的基礎講義，主要是把作者這些年來在中央警察大

學講授警察法規的上課PowerPoint講義內容文字化，總計多達五百
餘頁，這是受教於諸多師長的教導，閱讀過的大量文獻，與好友的

討論，以及上課時學生的提問所融匯而來，作者由衷感謝你們，

特別是帶我進入警察法學領域的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管理學院院長

梁添盛教授，以及精進我法學內涵的中正大學法律學系主任李仁淼

教授。也感謝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王星偉同學協助整理資

料，以及大學部871法律學系蔡委庭同學協助校對並以其作為學生的
立場提供寶貴意見。 

我也要感謝我的牽手──淑娟的默默支持，以及我的大哥大嫂

長年以來照顧年邁的母親，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謝謝你們。 

 陳景發 
 202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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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察法規基礎講義 

【第一編】 

第一章 

警察之概念 

警察的概念，可分為「學理上的警察概念」（又稱「廣義」、「實

質意義」或「作用法上」的警察概念）與「制定法上之警察概念」（又

稱「狹義」、「形式意義」或「組織法上」的警察概念）。 
所稱「學理上的警察概念」，係指為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基於一

般統治權，得對人民加諸命令或強制，限制其自由之作用。其係著眼於

該當機關與人員所實施之「作用」，亦即，凡該當機關與人員得對人民

實施命令或強制，限制其自由與權利之作用，均稱之。例如行政執行官

得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對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實施拘

提、管收；消防機關與人員得依消防法規之規定，對相關場所進行消防

檢查；衛生機關與人員得依傳染病防治法規之規定，對傳染病病人實施

隔離治療及其他相關防治措施等，均屬之1。 
所稱「制定法上之警察概念」，則係指為達成依照實定的行政組織

法所為行政機關相互間之權限分配上，分配給警察之任務，亦即警察法

所規定的警察任務，而實施之各種警察活動之警察機關（與警察人

員）。其係著眼於警察組織之觀點而來。例如警察法第9條暨其施行細

則第10條第1項與警察職權行使法（以下稱「警職法」）第2條第1項所

稱之警察機關與警察人員2，均屬之。 
上述二種警察概念，係伴隨國家型態的轉變而產生，有其歷史背

景，並非無端生成。簡言之，在17、18世紀的警察國家時代，除軍事、

                                                        
1  在早期的台灣，有所謂的消防警察、衛生警察、環保警察、建築警察等之設置；而

在中央警官學校（現為中央警察大學）亦設有消防、戶政、役政等學系，應亦受

「學理上的警察概念」之影響。 
2  所稱「警察人員」，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條之規定，係「指依本條例任官授階

執行警察任務之人員」。關於警察概念之詳細解說，可參照梁添盛，警察法專題研

究，作者自印，頁139以下，2009年8月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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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警察之概念 
 

 

3

外交、司法外，其他如衛生、環保、建築、產業、勞動等所有的內務行

政均由警察負責；到了18、19世紀的自由法治國時代，人民崇尚自由而

要求警察權之行使應受節制，而在此時，因法制尚未完備，概括條款充

斥，故而有「學理上的警察概念」的提出，並透過此概念而建構「警察

權界限論」，將警察權之發動限定在公安秩序維持之消極的秩序維持行

政上；而後到了二次大戰結束，進入現代法治國的國家型態，此時國家

任務大增，並不限於消極的秩序維持與危險防止，更擴大到積極地促進

社會經濟發展與危險的事前預防領域，且伴隨國家行政組織漸趨綿密、

設官分職精細，故而要求將具有專業性、未必須緊急處理之衛生警察、

環保警察、建築警察、勞動警察等事務，交由個別法所規定之一般行政

機關負責，而警察則只負責警察法所規定之以人民生命、身體與財產保

護為基本任務之具有法執行乃至法強行機能之任務，這種將傳統警察任

務劃出由不同行政組織管轄之過程，稱為「脫警察化」，而基於警察法

所建立的警察概念，即稱為「制定法上之警察概念」。 
 

時期 
15、16 
世紀 

17、18 
世紀 

18、19世紀 
（概括條款）

20世紀 
一戰結束

二戰結束 
（警察法

制完備） 

國家 
型態 

專制 
時代 

警察 
國家 

自由 
法治國 

社會 
法治國 

現代 
法治國 

國家 
任務 

（含軍事、外

交、司法）全

般事務 

（除軍事、外

交、司法外） 
全般內務 

消極 
（夜警國家）

積極與消極

（從搖籃

到墳墓）

 

警察 
概念 

  學理上 
警察概念 

 制定法上 
警察概念 

註：本表作者自製 

 
在基於「學理上的警察概念」所建構之前述「警察權界限論」下，

警察權之發動，應遵守以下理論上之界限3： 

                                                        
3  不過，學者認為，戰後透過警察制度改革所為之事務分配，學理上的警察概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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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警察法規基礎講義 

【第一編】 

壹、警察消極目的原則，指警察權不得用於公共安全與秩序維持以

外之目的上。 
貳、警察公共原則，指警察權不得涉入與公共安全與秩序維持無關

之私的關係上。與公共安全無關之純粹的個人私生活是不可侵犯的。 
參、警察責任原則，指警察權雖得在對於公共安全與秩序維持有造

成障礙，或有造成障礙之虞時（此稱為「警察違反狀態」）發動，但對

於該狀態之發生不具有責任之人，原則上不容許行使警察權。此外，此

項責任，屬於警察上的責任，只要是創造出該狀態之人，不問其有無故

意、過失、責任能力，且即使不是自己所為，而是受其支配之人所為，

乃至起因於其本身之工作物所造成者，均包含在內。 
肆、警察比例原則，指警察權只在為排除公共安全與秩序維持上所

不能容認之障礙時，始得發動，且僅在必要最小限度內始得限制人的自

由。 
伍、警察急狀權之例外，指在有緊急狀態時，作為警察急狀權之發

動，容許超過警察責任原則與警察比例原則之界限。 
 
 
張三因違反相關行政法規規定而被主管機關裁處罰鍰確定，然因未在

完納期限內繳納，而遭主管機關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移送行政執行

分署強制執行。行政執行分署在踐行相關程序後，取得法院核發之拘

票，拘提張三到場。張三認為行政執行分署並非憲法第8條第1項所定
司法或警察機關，不得對其實施拘提，而主張其拘提違反憲法第8條之
規定。請問：張三之主張是否有理？ 

 
 
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

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

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

                                                                                                                                  
語，業已喪失其妥當性，且因人權尊重主義與法治主義之貫徹，設計條理上界限乃

至學理上警察概念本身之必要性，也已不存在。田村正博，警察行政法解說，東京

法令出版，頁54-64，1993年6月。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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